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信笺

审计署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

公文报送有关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审计厅（局），署机关各单位、各特派员办事处、各派出审计局：

一个时期以来，署机关一些单位出现违反审计机关公文处理的规定程序，直接向特派员办事处和地方审计机关索要文件的现象；一些特派办和地方审计机关也出现直接向署领导、署主管业务司局寄送文件或派人到署机关到处分发文件的现象；个别单位通过熟人关系，直接向有关领导和职能部门报送申请各类资金和审计计划项目的材料；还有少数地方基层审计机关越级直接向审计署报文。上述做法使得多头要文、重复报文、越级或私下送文的情况屡有发生，已经影响到办文工作的严肃性，造成署机关工作秩序一定程度上的混乱。为了维护正常的工作秩序，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除署领导亲自交代的或经请示署领导同意的直送事项外，署机关任何个人和单位均无权要求特派办、地方审计机关直接给自己报送文件，各单位也不得将文件直接送署机关主办司局和个人。署机关单位或个人如果向特派办和地方审计机关直接索要文件，各单位应当拒绝并向署办公厅通报；署机关各单位对各种未加盖办公厅收文章的文件要予以抵制，不得接收。

地方基层审计机关的文件，要向自己的直接上级机关报送，省级审计厅（局）认为有必要的，以省级审计厅（局）的名义向署行文。

    二、各单位向署报送行政公文、审计业务文书、简报，必须经过秘书处登记分发，收件人写“审计署”。 

报送给署党组的文件和报送给人事教育司的人事工作文件另行处理，收件人分别写 “审计署党组”、“审计署人教司”。

三、今后如果在署机关出现非正规渠道的来文，要对报文单位和要文、收文单位一并进行通报批评。

    四、目前，网络电子形态公文是阅件，其报送方式暂时维持现状。

                            审计署办公厅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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